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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浙江省建筑垃圾综合利

用产品推广应用的实施意见》（浙建设发〔2023〕10号）、杭

州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等四部门《关于印发<杭州市建筑垃圾资源化

利用支持政策（试行）>的通知》（杭综法〔2025〕32号）的规

定，为推动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规范再生填料、再生混合料在

城镇道路工程中的应用，保证工程质量，通过广泛调查研究，制

定了本导则。

本导则共包含 7章和 5个附录，总则，术语，基本规定，材

料性能要求，路基施工，基层施工，路基、基层施工质量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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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规范工程渣土再生填料、再生混合料在城镇道路工程

中的应用，做到技术先进、安全适用、质量可靠、经济可行，制

定本导则。

1.0.2 本导则适用于杭州市市域内新建、改建、扩建的城镇道

路工程中工程渣土再生填料路基、再生混合料基层的施工与质量

验收，也适用于房屋建筑工程配套的道路工程。

1.0.3 工程渣土再生填料路基、再生混合料基层的施工与质量

验收，除应符合本导则外，尚应符合国家和浙江省现行有关标准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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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工程渣土再生填料 engineering sediment
regenerated filler

由经过预处理的工程渣土（含泥浆）、软土固化剂，或再加

入土壤固化外加剂，按照一定比例拌合而成，用于道路路基填筑

的混合料，简称再生填料。

2.0.2 再生填料道路路基 subgrades of regenerated filler
按照路线位置和一定技术要求，采用再生填料填筑的带状构

造物，是路面的基础，承受由路面传来的行车荷载。

2.0.3 工程渣土再生混合料 engineering sediment
regenerated mixture

由经过预处理的工程渣土（含泥浆）、软土固化剂，或加入

其他再生骨料、土壤固化外加剂，按照一定比例拌合而成，用于

道路基层铺筑的混合料，简称再生混合料。

2.0.4 再生混合料道路基层 regenerated mixture road
base

采用再生混合料铺筑的道路基层，是位于路面面层下的主要

承重层。

2.0.5 厂拌法 plant mixing method
集中设置拌合基地，采用专用设备拌合制备再生填料、再生

混合料的生产方法。

2.0.6 路床 roadbed
路面结构层以下 0.8m范围内的路基部分，在结构上分为上

路床（0m~0.3m）及下路床（0.3m~0.8m）两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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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再生填料、再生混合料原材料应符合环保要求，不应采

用被污染、腐蚀以及含有毒化学物质、放射性材料的原材料。

3.0.2 再生填料、再生混合料应采用厂拌法拌合。生产厂家应

具有完备的质量管理体系，其产品质量（规格型号）应满足相应

应用技术规程要求。

3.0.3 再生填料、再生混合料生产厂家提供的配合比设计结果

应包含最大干密度、最佳含水率和 7d无侧限抗压强度等性能指

标。

3.0.4 再生填料、再生混合料出厂前应由建设单位、监理单位、

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和生产厂家共同对其最大干密度、最佳含水

率、7d无侧限抗压强度以及再生填料的承载比等性能指标开展抽

样检验，并形成抽检记录表，抽检记录表应符合本导则附录 A的

规定。每个项目每个型号至少检查一次，配合比发生变化时应重

新检验。抽检由建设单位委托第三方检测单位进行。

3.0.5 施工前，施工单位应根据审查合格的设计图纸编制专项

施工方案。施工方案应包括再生填料路基、再生混合料基层的质

量控制措施、性能指标、环境保护措施等内容。

3.0.6 再生填料路基或再生混合料基层应进行试验段施工，设

计单位应参与试验段施工过程，必要时应进行相关参数的优化和

调整。

3.0.7 再生填料路基或再生混合料基层施工中，上道工序未经

验收合格不应进入下道工序施工。

3.0.8 施工前应建立安全技术交底制度，对作业人员、主管施

工技术人员进行相关的安全技术教育与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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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材料性能要求

4.1 再生填料

4.1.1 再生填料应均匀、无结块，出厂含水率宜比最佳含水率

高 1%~5%。

4.1.2 再生填料等级按现行浙江省地方标准《工程渣土再生填

料道路路基技术规程》DBJ33/T 1312的规定划分为 S08、S06、
S04三个等级，其性能指标应符合表 4.1.2的规定。

表 4.1.2 再生填料等级划分及性能指标

项目
性能指标

试验方法
S08 S06 S04

7d无侧限抗压强度（MPa） ≥0.8 ≥0.6 ≥0.4 JTG 3441
承载比（%） ≥8.0 ≥6.0 ≥4.0 GB/T 50123

凝结时间影响系数（%） ≥90
CJ/T 486

水稳系数（%） ≥80
最佳含水率 根据试验确定 JTG 3441
最大干密度 根据试验确定 JTG 3441

注：1 实际工程中再生填料承载比一般远大于设计要求，该指标根据

现场试验情况可考虑不进行检测；

2 测试凝结时间影响系数时，停放时间为再生填料的容许延迟时

间；

3 测试最佳含水率和最大干密度时，砂性土、碎石土宜采用振动

压实方法；细粒土宜采用击实试验方法。

4.1.3 再生填料出厂时厂家应提供检验报告，出厂检验报告和

检验项目应符合本导则附录 B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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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再生混合料

4.2.1 再生混合料出厂时，含水率宜比最佳含水率高 1%~5%。

4.2.2 再生混合料性能指标及试验方法应满足表 4.2.2 的规

定。

表 4.2.2 再生混合料性能指标

项目 部位 快速路、主干路 其他等级道路
试验方

法

7d无侧限抗压强度

（MPa）
上基层 ≥3.5 ≥2.5 JTG

3441下基层 ≥2.5 ≥1.5
凝结时间影响系数

（%）
≥90 CJ/T

486
水稳系数（%） ≥80

最佳含水率（%） 根据试验确定
JTG
3441

最大干密度（g/cm3） 根据试验确定
JTG
3441

注：1 用于上基层的再生混合料宜选用骨架密实型级配；

2 测试凝结时间影响系数时，停放时间为再生混合料的容许延迟

时间；

3 测试最佳含水率和最大干密度时，砂性土、碎石土宜采用振动

压实方法；细粒土宜采用击实试验方法。

4.2.3 再生混合料出厂时厂家应提供检验报告，出厂检验报告

和检验项目应符合本导则附录 C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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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路基施工

5.1 一般规定

5.1.1 再生填料等级和性能指标应符合设计要求，进场时厂家

应提供出厂检验报告、产品合格证等质量证明文件，由建设（监

理）和施工单位进行全数核查。

5.1.2 同一层道路路基应采用同一种再生填料，不应混合填筑。

5.1.3 施工前应根据现场实际情况确定试验段，编制专项施工

方案，确定施工工艺和质量控制标准，并报建设（监理）单位审

查批准后实施。

5.1.4 再生填料的运输、摊铺及碾压应在再生填料容许延迟时

间内完成。

5.2 施工准备

5.2.1 再生填料路基填筑前应对地基进行压实处理。快速路和

主干路道路填筑高度小于路面和路床总厚度时，应进行超挖，并

将基底碾压密实，压实度（重型）不应小于 90%；次干路和支路

可仅超挖上路床深度范围，次干路基底压实度（重型）不应小于

87%；支路基底压实度（重型）不应小于 85%。

5.2.2 施工前，应根据工程地质、水文、气象资料、施工周期

和现场环境编制排水与降水方案，在施工期间排水设施应及时维

修、清理，保证排水通畅。

5.2.3 施工放样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在施工段上放线并设置标桩，直线段每 10m~20m设

一桩，平曲线段每 5m~10m设一桩。路基填筑宽度每侧应比设

计宽度宽 500mm；

2 在两侧提示桩上应采用明显标记标出再生填料道路路基

的设计高程。



7

5.3 运输、摊铺及碾压

5.3.1 再生填料运输时，车辆应覆盖严密。

5.3.2 再生填料路基应分层摊铺压实，并按试验段确定的分层

填筑的松铺厚度、压实工艺控制施工质量。

5.3.3 每层再生填料填筑压实后的宽度不应小于设计宽度加

500mm。

5.3.4 再生填料摊铺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再生填料宜采用摊铺机摊铺，不满足摊铺机施工条件的，

可采用推土机联合平地机摊铺，应有相应措施保证摊铺质量；

2 再生填料应根据摊铺系数均匀摊铺于下承层面上，集中堆

料不宜过高；

3 摊铺均匀后，宜采用机械进行整形，在直线段由两侧向路

中心刮平、在曲线段由内侧向外侧刮平、过程中应由低处向高处

进行，同时采用人工配合整平；

4 分段施工过程中，当接头部位不能交替填筑时，先填路段

应按 1:1~1:2坡度分层留台阶；当接头部位可交替填筑时，应分

层相互交替搭接，搭接长度不应小于 2m；

5 填筑时应避免纵向接缝。无法避免时，纵向接缝宜设在路

中线处并做成阶梯形；

6 摊铺应连续进行，中断超过再生填料容许延迟时间的，应

设置施工缝。

5.3.5 再生填料道路路基碾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在填料处于或略大于最佳含水率时进行，气候炎热干燥

时，碾压时的含水率可比最佳含水率增加 1.0%~1.5%；

2 应采用试验路段确定的碾压方案进行全宽碾压；

3 碾压应先轻后重、先慢后快、均匀一致，压路机最大速度

不宜超过 4km/h；
4 碾压过程中应采取措施保护地下管线、构筑物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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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直线和不设超高的平曲线段，应由两侧向中心碾压；设超

高的平曲线段，应由内侧向外侧碾压，各类检查井周边应制定适

宜的碾压措施；

6 严禁压路机在已完成的或正在碾压的路段上调头或紧急

制动；

7 压实度应达到设计要求，表面应无显著轮迹、翻浆、起皮、

波浪等现象。

5.4 养护

5.4.1 再生填料路基碾压完成后，应根据地区气候和场地条件

制定适合的养护方式，及时对路基进行养护。

5.4.2 养护期应根据试验段的结果确定，一般不宜少于 7d，平

均气温低于 25℃时应适当延长养护期。采用具有早强功能的再

生填料填筑的路基，经现场取芯确认无侧限抗压强度满足设计要

求时，养护期可适当缩短。

5.4.3 养护期间宜采用透水覆盖材料，避免使用不透水薄膜，

以利于水分自然下渗与蒸发调节。

5.4.4 养护期间应封闭交通，除洒水车和小型通勤车辆外，严

禁其他车辆通行。

5.5 施工过程中二次开挖与回填

5.5.1 对施工过程中的道路路基进行二次开挖前，负责二次开

挖及回填的设计单位应明确要求，负责二次开挖及回填的施工单

位应编制专项施工方案，报监理批准后方可施工。

5.5.2 开挖前，应根据施工作业范围布设安全施工标志标牌，

确保过往车辆、行人、施工人员、机械设备安全。

5.5.3 开挖与支护应交替进行，分层开挖高度、各层边坡及层

间留台宽度、支护、槽底基础处理等应符合各类管道工程施工及

验收规范和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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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4 开槽时，应采用机械挖槽，人工配合清底。机械挖槽时

确保槽底土壤和槽周围再生填料路基不被扰动。设计槽底高程以

上留 20cm左右不挖，采用人工清挖。

5.5.5 管线施工完成，并经压力试验和渗水试验合格后，应及

时进行沟槽回填。回填时，先将沟槽底的杂物清理干净，沟槽内

不得有积水。

5.5.6 回填料性能应满足设计及相关规范要求，且不应低于原

材料设计强度。

5.5.7 现浇砼检查井的混凝土及砖砌检查井的水泥砂浆强度应

达到设计规定强度后方可进行回填。回填时应采用小型机械如蛙

式打夯机和立式冲击夯等夯实。检查井周围回填应与管道回填同

步进行。当井室周围的回填与管道沟槽的回填不便同时进行时，

应留台阶形接茬。

5.5.8 回填前应将接触面洒水湿润，再生填料回填的压实度控

制和原路基保持一致，回填压实后养护时间不应低于 7d。
5.5.9 回填时，小面积随填随夯，防止松土淋雨，应做到不间

断施工。遇雨时应提前进行平整压实处理并做好排水纵坡和修好

排水沟，槽内有水不得回填。降大雨时，应停止各分项工程施工，

并做好排水、导流，防止雨水对已施工的固化土结构层造成破坏。

5.6 冬、雨季施工

5.6.1 再生填料路基施工不应在室外日平均气温连续 5d低于

5℃时进行。

5.6.2 再生填料路基不宜在雨季施工，且不应在雨天施工。雨

季施工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采取排水措施；

2 现场应配备防雨遮挡物；

3 尚未碾压已遭雨淋的再生填料不应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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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雨中、雨后应及时检查工程主体现场环境，发现雨患、水

毁应及时采取处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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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基层施工

6.1 一般规定

6.1.1 施工单位应编制再生混合料基层专项施工方案，专项施

工方案应经建设（监理）单位审查批准后实施，施工前应进行技

术交底。

6.1.2 再生混合料性能应符合设计要求，进场时厂家应提供出

厂检验报告、产品合格证等质量证明文件，由建设（监理）和施

工单位进行全数核查。

6.1.3 再生混合料基层施工前应铺筑试验段，长度应大于

100m，通过试验段获取虚铺系数、碾压工艺等施工质量控制的

技术参数指标。

6.1.4 基层施工中不应用贴薄层方法整平修补表面。

6.2 施工准备

6.2.1 再生混合料基层施工前应对路基质量进行检验，符合设

计要求后方可进行基层施工。

6.2.2 施工前应对道路中存在各类管井应采取填高的措施，便

于保护管井和基层施工。

6.3 运输、摊铺与碾压

6.3.1 再生混合料运输时，应用篷布将箱体覆盖严密，直到摊

铺机前准备卸料时方可打开，防止水分损失。

6.3.2 再生混合料道路基层施工应采用机械摊铺，对于确实无

法使用机械摊铺的特殊路段，施工单位应编制质量控制专项方案，

报监理审核、建设单位确认后实施。摊铺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再生混合料搅拌至碾压完成的时间不应超过容允延迟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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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再生混合料的摊铺宽度，每侧应比设计宽度宽 500mm；

3 摊铺时应尽量避免存在纵向接缝。无法避免时，纵向接缝

宜设在道路中线处，做成阶梯形，且梯级宽不应小于 1/2层厚；

4 摊铺中断超过 2h或停止摊铺时，应设置施工缝；横向接

缝应尽量减少；

5 分层摊铺时，上面结构层摊铺应在下层压实度检测合格后

进行；

6 分段施工时，两个施工段纵向搭接长度不应小于

400mm。

6.3.3 再生混合料摊铺完成后应及时进行碾压，碾压施工应符

合下列规定：

1 再生混合料碾压时，应在混合料处于或略大于最佳含水率

时进行，气候炎热干燥时，碾压时的含水率可比最佳含水率增加

1.0%~1.5%；

2 碾压时应遵循先轻后重、先慢后快、先静后振、由低到高

的原则。各类检查井周边的碾压应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保证碾压

质量；

3 碾压成型后表面应平整，严禁漏压和产生轮迹。

6.4 养护

6.4.1 再生混合料基层碾压完成后，应及时进行养护。

6.4.2 根据地区气候和场地环境条件制定适合的养护方式，再

生混合料的养护期宜不少于 7d，可采用洒水、薄膜覆盖、土工布、

铺设湿砂、草帘覆盖等养护方式，保持相对稳定的温湿条件。

6.4.3 养护期间应封闭交通，除洒水车和小型通勤车辆外严禁

其他车辆通行。

6.5 施工过程中二次开挖与回填

6.5.1 基层开挖应符合本导则第 5.5.1～5.5.4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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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2 基 层 回 填 修 复 应 在 开 挖 断 面 两 侧 各 加 宽

300mm~500mm。

6.5.3 基层回填应在下层回填料湿润状态进行，确保两层有效

粘结。

6.5.4 城镇快速路、主干路基层（含底基层）回填厚度不宜小

于 50cm，次干路及以下道路基层（含底基层）回填厚度不宜小

于 40cm。

6.5.5 基层回填后质量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城镇道路养护技

术规范》CJJ 36-2016中第 11.3.3条的规定。

6.6 冬、雨季施工

6.6.1 再生混合料基层施工时应选择适宜的气候环境，宜在气

温较高的季节组织施工，施工期的日最低气温应在 5℃以上，在

有冰冻的地区，应在第一次重冰冻（气温达到-3℃~-5℃）到来

的 15d~30d之前完成施工。

6.6.2 再生混合料基层不宜在雨季施工，且不应在雨天施工。

雨季施工时应参照本导则第 5.6.2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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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路基、基层施工质量验收

7.1 一般规定

7.1.1 再生填料路基、再生混合料基层施工质量验收除应符合

本导则的规定外，尚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城镇道路工程施工与

质量验收规范》CJJ 1的规定。

7.1.2 再生填料、再生混合料进场前应进行复验，检验结果应

符合设计或标准要求，并形成进场复验报告。

7.1.3 再生填料路基、再生混合料基层施工质量验收的检验批

划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采用相同材料，同一等级、同一配合比、同一施工工艺，

每条路或路段为一个检验批；

2 按照与施工流程一致且方便施工与检验的原则，由施工单

位与建设（监理）单位共同确定。

7.1.4 检验批质量应按主控项目和一般项目验收，并应符合下

列规定：

1 主控项目的质量应经抽样检验全部合格；

2 一般项目的质量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当采用

计数抽样时，除有专门要求外，一般项目的合格点率应达到 80%
及以上，且不合格点的最大偏差值不应大于规定允许偏差值的

1.5倍；

3 应具有完整的施工原始资料和质量检查记录（材料进场时

提供的证明材料）。

7.1.5 当施工质量不符合验收标准时，应按下列规定进行处理。

1 经返工或返修的检验批，应重新进行验收；

2 经有资质的检测机构检测能够达到设计要求的检验批，应

予以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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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经有资质的检测机构检测达不到设计要求，但经原设计单

位核算认可能够满足安全和使用功能的检验批，应予以验收。

7.2 路基

Ⅰ 主控项目

7.2.1 再生填料进场时应进行复验，检验项目包括含水率、7d
无侧限抗压强度、水稳系数。检验结果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含水率应呈最佳含水率状态，偏差范围不允许超过±2%；

2 7d无侧限抗压强度应符合设计要求；

3 水稳系数应符合要求。

检查数量：同一等级、同一配合比，每 2000㎡抽检一组。

检验方法：现场取样检验。

7.2.2 再生填料路基压实度应符合表 7.2.2的规定。

检查数量：每 1000㎡，每压实层抽检 3点。

检验方法：采用环刀法或灌砂法。

表 7.2.2 再生填料路基压实度

项目
路床顶面以下

深度（m）

道路等级

快速路、主干路 次干路 支路及其他小路

压实度

（%）

0~0.8 ≥95 ≥93 ≥90
0.8~1.5 ≥93 ≥90 ≥90
＞1.5 ≥90 ≥90 ≥87

7.2.3 再生填料路基应钻取芯样检验其整体性，芯样的高度不

应小于上路床的 90%，直径宜为 100mm，芯样顶面、四周应均

匀、致密。再生填料路基钻取芯样检验记录表应符合附录 D的规

定。

检查数量：每 1000㎡抽检 1点。

检验方法：现场钻取芯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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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 再生填料路基顶面弯沉值不应大于设计规定。

检查数量：每车道、每 20m测 1点。

检验方法：弯沉仪检测。

Ⅱ 一般项目

7.2.5 再生填料道路路基允许偏差及检查数量和检验方法应符

合表 7.2.5的规定。

表 7.2.5 再生填料路基允许偏差及检查数量和检验方法

项目 允许偏差
检验频率

检验方法
范围（m） 点数

路床纵断

高程（mm）

-20
+10

20 1 用水准仪测量

路床中线

偏位（mm）
≤30 100 2

用经纬仪、钢

尺量取最大值

路床平整度

（mm）
≤15 20

路宽

（m
）

＜9 1 用 3m直尺和

塞尺连续量两

尺，取较大值

9~15 2
＞15 3

路床宽度

（mm）

不小于设计值

+B
40 1 用钢尺量

路床横坡
±0.3%且

不反坡
20

路宽

（m
）

＜9 2
用水准仪测量9~15 4

＞15 6

边坡
不陡于

设计值
20 2

用坡度尺量，

每侧 1点

注：表中 B为施工时必要的附加宽度，其值不小于 500mm。

7.2.6 再生填料道路路基应表面平整、坚实，无显著轮迹、翻

浆、波浪、起皮等现象，路堤边坡应密实、稳定、平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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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基层

Ⅰ 主控项目

7.3.1 再生混合料进场前应进行复验，检验项目包括含水率、

7d无侧限抗压强度、水稳系数。检验结果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含水率应呈最佳含水率状态，偏差范围不允许超过±2%；

2 7d无侧限抗压强度应符合设计要求；

3 水稳系数应符合要求。

检查数量：同一等级、同一配合比，每 2000㎡抽检一组。

检验方法：现场取样检验成型。

7.3.2 再生混合料道路基层压实度应符合表 7.3.2的规定。

检查数量：每 1000㎡、每压实层应抽检不少于 1组。

检验方法：采用灌砂法、环刀法或灌水法。

表 7.3.2 再生混合料道路基层压实度（%）

项目 部位 快速路、主干路 其他等级道路

压实度（%）
基层 ≥97 ≥95

底基层 ≥95 ≥93
7.3.3 再生混合料基层应钻取芯样检验其整体性。芯样的高度

不应小于基层的 90%，芯样顶面、四周应均匀、致密，再生混合

料基层钻取芯样检验记录表应符合本导则附录 E的规定。

检查数量：每 1000㎡抽检 1点。

检验方法：钻芯取样。

7.3.4 再生混合料基层弯沉值不应大于设计规定。

检查数量：每车道、每 20m测 1点。

检验方法：弯沉仪检测。

Ⅱ 一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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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5 再生混合料道路基层表面应平整、坚实、接缝平顺，无

明显材料堆积现象，无贴皮、裂缝和松散浮料。

7.3.6 再生混合料基层允许偏差和检验方法应符合表 7.3.6的

规定。

表 7.3.6 再生混合料基层允许偏差和检验方法

项目 允许偏差
检验频率

检验方法
范围（m） 点数

中线偏位（mm） ≤20 100 1 用全站仪测量

纵断高

程（mm）

上基层 ±15
20 1 用水准仪测量

下基层 ±20

平整度

（mm）

上基层 ≤10
20

路宽

（m）

＜9 1
用 3m直尺和

塞尺连续量两

尺，取较大值

9~15 2
下基层 ≤15

＞15 3

宽度（mm）
不小于设

计值+B
40 1 用钢尺量

横坡

±0.3%
且

不反坡

20
路宽

（m）

＜9 2
用水准仪测量9~15 4

＞15 6
厚度 ±10 1000㎡ 1 用钢尺量

注：表中 B为施工时必要的附加宽度，其值不小于 5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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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抽检记录表

表 A 抽检记录表

产品名称 日期及批号

规格/型号 样品数量

序号 检验项目 标准要求
实际

检验

结果

判定

1
最大干密度

（g/cm3）

2 最佳含水率（%）

3
7d无侧限抗压强度

（MPa）
4 承载比（%）

参与抽检

单位

建设单位

监理单位

施工单位

设计单位

生产厂家

参与抽检

人员
（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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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再生填料出厂检验报告

表 B 再生填料出厂检验报告

产品名称 日期及批号

规格/型号 样品数量

检验项目 标准要求
实际

检验

单项

判定

7d无侧限抗压强度

（MPa）
承载比（%）

凝结时间影响系数（%）

水稳系数（%）

含水率（%）

最佳含水率（%）

最大干密度（g/cm3）

说明

结果判定 合格 不合格

检验员 （签字） 日期：

注：应注明材料的容许延迟时间和样品成型压实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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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再生混合料出厂检验报告

表 C 再生混合料出厂检验报告

产品名称 日期及批号

规格/型号 样品数量

检验项目 标准要求
实际

检验

单项

判定

7d无侧限抗压强度（MPa）
凝结时间影响系数（%）

水稳系数（%）

含水率（%）

最佳含水率（%）

最大干密度（g/cm3）

说明

结果判定 合格 不合格

检验员 （签字） 日期：

注：应注明材料的容许延迟时间和样品成型压实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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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再生填料路基钻取芯样检验记录表

表 D 再生填料路基钻取芯样检验记录表

项目名称

施工单位 合同段

检查路段 检查日期

编号 桩号 芯样长度 完整情况描述 结论

1
芯样有完整连续段

表面致密、连续级配

未出现大量松散

2
芯样有完整连续段

表面致密、连续级配

未出现大量松散

3
芯样有完整连续段

表面致密、连续级配

未出现大量松散

4
芯样有完整连续段

表面致密、连续级配

未出现大量松散

5
芯样有完整连续段

表面致密、连续级配

未出现大量松散

6
芯样有完整连续段

表面致密、连续级配

未出现大量松散



23

附录 E 再生混合料基层钻取芯样检验记录表

表 E 再生混合料基层钻取芯样检验记录表

项目名称

施工单位 合同段

检查路段 检查日期

编号 桩号 芯样长度 完整情况描述 结论

1
芯样有完整连续段

表面致密、连续级配

未出现大量松散

2
芯样有完整连续段

表面致密、连续级配

未出现大量松散

3
芯样有完整连续段

表面致密、连续级配

未出现大量松散

4
芯样有完整连续段

表面致密、连续级配

未出现大量松散

5
芯样有完整连续段

表面致密、连续级配

未出现大量松散

6
芯样有完整连续段

表面致密、连续级配

未出现大量松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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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导则用词说明

1 为了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

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应”；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
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25

引用标准名录

《城镇道路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CJJ 1
《土工试验方法标准》GB/T 50123
《公路工程无机结合料稳定材料试验规程》JTG 3441
《土壤固化外加剂》CJ/T 486
《工程渣土再生填料道路路基技术规程》DBJ33/T 1312
《城镇道路养护技术规范》CJJ 36—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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